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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   要：在深入研究国外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构建的基础上，对我国运动员综合教育发展的

理念和实践进行剖析和反思，认为：我国运动员培养整体脱离教育大环境、基础教育阶段文化教

育缺失和综合素质普遍偏低、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职能协作尚属初级阶段、运动员分流机制覆盖

面窄且重环节轻过程、相应运动生涯规划机构缺位。应通过推动“竞技的整体化教育”，构建具有

中国特色的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：明确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构建的竞技整体化指导思想；立足国

情，顺应现行体育、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，为竞技的整体化教育提供制度保障；优化整合文

化教育和体育教育资源，实现分流“多通道”；建立专业化运动员职业规划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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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struction of an athlet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featur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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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Based on their in-depth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thlet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s abroad, the 

authors dissected and retrospected the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e comprehensive educa-

tion in China,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: athlete cultivation in China deviates generally from the major 

environment for education; at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there is a lack of cultural education, so the comprehensive 

capacities of athletes are universally kind of low; the func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

sports system is still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; the athlete assignment mechanism covers a too narrow area and fo-

cuses too much on links in stead of processes, and there is a lack of a corresponding sports career planning organi-

zation. The author proposed to establish an athlet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features by pro-

moting “competition integrated education”.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measures: specify the ideology of 

competition integrated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thlet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; follow the cur-

rently effective sports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and running mechanisms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assur-

ance for competition integrated education based on national circumstances; optimize and integrate cultural educa-

tion and sports education resources, and realize “multi-channel” assignment;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ized athlete ca-

reer planning organization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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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，运动员的低成才率、

高淘汰率现象突出，是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全面、协调、

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。在欧洲和北美，有组织

的现代体育运动的出现与教育紧密相关，尤其欧美发

达国家较早进行了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建设相关的理

论研究和实践活动。针对退役后运动员面对新的人生，

低下的社会适应能力、二次就业职业技能缺失、文化

水平对继续学习深造的局限等诸多困惑，确立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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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心及实践成果，明确定位在运动员的竞技生涯发展

资本获取等显性指标上[1]126-127。运动员的综合教育问题

无疑将成为我国北京奥运后体育深化改革中的核心内

容，而有关“运动队文化教育和保障体系”要求已经

纳入《体育事业“十一五”规划》。科学的中国特色的

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的构建，不仅可以有效稳固和夯

实现有的三级训练网乃至举国体制的基础，还能从根

本上拓宽运动员二次就业的路径，使体育在我国全面

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

 

1  运动员“竞技的整体化”综合教育体系的

提出 
理想的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应是一个与我国现行

教育体制相匹配的，既能有效促进运动员竞技水平提

高，同时又能切实保证其进行系统文化学习，达到同

步提升和紧密结合的综合体系。包括竞技人才观、教

育资源配置、健全的培养体制、体教资源共享、资金

供给、社会保障等。 

西方体育发达国家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制度上与

我国举国体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。他们没有依靠政府

供养的各个年龄段的专业运动员遍布各地的体育俱乐

部，依靠市场化运作，担负运动员的培训、选拔和比

赛任务。青少年的专业体育训练都是在完成正常学业

的前提下，根据爱好聘请专业体育教练。只有参加奥

运会等一系列世界大赛时，国家才集中组织参赛。反

观我国，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奠基之初就跨越了西方一

百多年“业余体育超越”阶段而直接进入了一种带有

计划经济色彩的“职业化阶段”——专业竞技体制，

这一体制可以直接借用相对容易接受的竞技人才培养

的实效形式和运动训练科学成果，但却难以消化和内

化其完整过程和价值观。因此，可以尝试将国外竞技

体育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以及对待运动员教育的先进

观念加以引进，设计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运动员综

合教育体系。 

 

2  国外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发展审视 

2.1  国外对竞技人才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认识 

国际上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，核心就是

“以人为本、以教为先、以体为优”。尽管各国的实践

模式各异，但发达国家都注重运动员的文化学习以及

职业生涯规划，并建立健全运动员的综合教育体系。

代表性的成果《义务教育阶段的德国高水平青少年运

动员的综合教育体系》(Karen Petry，2004)、《瑞典体

育运动学校的综合教育体系》(Rolf Carlson，2004)等均

关注竞技人才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，并明确了具备综

合素质的竞技人才首先应是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人，

不应在人生道路上中年甚至青年就“夭折”的特殊群

体。二是竞技人才应在道德、智力、情感等多方面发

展，并以此作为竞技人才参加训练并创造优异运动成

绩的基础。任何一种凸显的才能都是人的知识、能力、

道德、审美、意志和身体等各方面素质的组合优化。

因此，“综合素质”与“竞技能力”的提升是一个一致

的过程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。运动员成长过程中各

方面的优良素质，对于运动潜力的挖掘和运动技能的

提高有直接作用。 

2.2  国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依托国家教育系统 

国家公共教育系统在国外体育发达国家竞技人才

培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美国竞技体育体制是以

学校为中心，依托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业余训练构成

了整个竞技人才培养体系。美国奥运代表团基本上是

以大学学生运动员为主体构成的，80%以上的运动员

是从大学直接选拔出来。全美职业运动员学生比例较

奥运选手更高，都是经过了公共教育各个阶段的培养，

最终步入职业体育行列。此外，荷兰、韩国、日本的

中、小学设有各类体育专项训练营，挂钩于政府及教

育系统。学生可根据兴趣自主选择参加项目，使运动

员基数得到保证。同时，训练营和学校达成共识，该

年龄段的学生必须在文化课学习达到规定要求的前提

下方可进入训练营。升学环节，对具有运动特长的学

生，按照规定满足普通最低录取分数线就优先录取，

没有实施降分录取。小学是培养运动兴趣和早期运动

训练的启蒙阶段；中学是运动专项发展阶段，通过全

国和各地区的运动会选拔优秀青少年运动员；大学则

进入了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，良好的训练设施

和高水平的教练员，为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物

质基础。 

2.3  义务教育贯穿运动员运动生涯始终 

义务教育对于国外运动员培养是一种福利性质的

人力资本投资，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公益性消费。

基于运动员受教育的重要性，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为其

提供普遍的教育产品，是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职能所在。

运动员只要履行公民应尽的纳税义务，就可以享受其

运动生涯过程中人力资本使用带来的全部收益。所有

欧盟成员国都将教育资本作用于国家义务教育的主干

课程，用于鼓励年轻运动员，实现文化与体育综合教

育发展的平衡。统计报告显示，超过 90％的会员国对

青年运动员进行终身义务教育，设置灵活的学习时间

进行专门辅导和培训。70%左右的会员国在专科、体

育院校以及其他特定的体育培训机构实施义务教育，

课程一般包括教练员培训、体育科学和其他综合科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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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还提供个人导师，支持和帮助个人学习计划的制

定。约 60%的会员国有计划地安排退役运动员进行继

续教育[1]156。 

2.4  立法及相关政策为运动员各阶段分流提供制度保障 

国外运动管理机构极为重视运动生涯与职业发展

计划的长期规划。超过 70%的欧盟会员国现有政策方

案中都有支持运动员在其职业生涯结束以后，适时帮

助其拥有稳定的工作做准备。这些政策包括就业咨询

和支持、职业辅导、接洽用人单位、金融贷款和奖励

措施或再教育。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为现役或退役

运动员提供广泛的就业就学指导[2]：包括美国春田学院

运动员资源中心的“实现跨越计划(MJP)”，为从高中

到大学转型的运动员提供帮助；美国大学运动协会为

大学生运动员的人生发展提供职业咨询、学术支持、

就业目标设置等服务；加拿大奥林匹克联盟的“奥运

选手职业中心(OACC)”计划，会向运动员运动生涯结

束后的生活过渡提供服务；英国奥林匹克联盟的“黄

金起点”计划会帮助奥运选手在退役后寻求就业机会、

雇主说劝和个人简历准备等职业指导。除此之外，各

国通过欧洲论坛集思广益，讨论专业运动员就业安顿，

提出将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后的生活列入保护范围之

内。该内容包括生活方式支持、高校进修和职业指导、

开设心理辅导站、解决外部心理辅导和处理社会压力。

就业指导机构配备专门的运动员职业发展顾问，对服

务对象进行情感、智能、自我意愿等综合评估，制定

职业发展长期计划[1]200，健全的教育督导机制和政府政

策上的支持是运动员职业生涯保障的加固器，也是国

外综合教育体系完善强有力的支撑。 

 

3  我国运动员综合教育现状 

3.1  运动员综合教育方针政策的沿革 

   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国按照《运动队工作条例》

要求，形成了以体工队为基本形式的运动员集训制度，

运动员文化教育开始脱离原有教育环境，运动队自办

文教逐步建立。1978 年，为缓解运动员“二次就业”

的矛盾，国家体委提出了“优秀运动队向院校化过渡”

的方针，开创了借助国家教育系统发展体育事业的先

河[3]。8O 年代，原国家体委、国家教委先后在我国 10

个省市组建了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院。国家体委训练

局及省市则成立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校，部分省市将

运动员文化教育附设在体育运动学校[4]。至此，体育系

统自办文化教育依然盛行，始终与国家公共教育系统

若即若离。直到 1987 年，原国家教委下发了《关于部

分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》，为特

定阶段运动员步入高校敞开大门，“阶段性”运动员综

合教育体系雏形显露。1995 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体育法》对优秀运动员在就业或升学方面给予优待，

从法律上给运动员分流提供了有力保障[5]。2000 年，

在《2001-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》中进一步明

确提出：保证优秀运动员完成九年义务教育，扩大大

专以上学历教育的比例，运动队逐步向院校化过渡，

为优秀运动员提供更为便利的入学深造条件。2002

年，《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

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

置工作的意见》文件的下达，提出了体育后备人才综

合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。2003 年，各地方贯彻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意见》，以

“体教结合”的指导思想对现有体育体制、办学形式、

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。到目前，高等教育阶

段综合教育进展良好，基础教育的“综合”并未落到

实处。综合教育体系形成有它的历史必然性，一是计

划经济体制对体育体制的必然选择；二是发展中国家

为实现竞技体育的突破，计划手段直接配置体育资源

以确保在短时期内实现“金牌产出”是举国体制的必

然选择，“塔基运动员”成为社会的负累也是历史的正

常反映。 

3.2  运动员综合教育存在的问题 

1)运动员培养整体脱离教育大环境。 

现存竞技人才发展环境和体育系统自办文化教

育，是在不完善的教育环境下对运动员这个特殊群体

进行着不完善的教育，忽略了“夺牌”与“育人”的

协调统一[6]。剥夺了运动员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，破坏

了运动竞赛和文化教育稳态的实现，违背了人“全面

发展”的教育目的。运动训练的专门性和长期性必然

以牺牲运动员全面发展为代价的观点，掩盖了体力开

发与智力开发、竞技训练与文化学习等矛盾。我国运

动员三级培养体系，是从小将具有体育特长的儿童挑

选出来，送入体育运动学校集中进行体育训练，层层

选拔、淘汰，少数运动员进入国家队直到最后退役[7]。

旧体制使运动员从小脱离了正规的文化教育环境，从

专业训练起初就丧失了运动竞赛和文化教育同步提升

的机会，削弱或拆除了运动员生活中与之相伴的重要

支点，也从心理与社会归属上开始偏离了正常的、人

的发展方向。 

2)文化教育缺失，综合素质普遍低下。 

纵观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基础教育的复杂局面可以

发现，专业运动队中基础教育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达到

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标准，且投资大、效益低[8]。在

中国家庭结构的转变、父母将子女接受正规教育作为

首选因素考虑、专业队可以直接从中小学选拔竞技后



 
第 4 期 孙义方等：中国特色的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构建 75  

 

备人才等等背景下，“自办文教”面临着生源枯竭、举

步维艰的境地。近年来，“体教结合”培养综合性竞技

体育人才提出之后，“清华模式”、“南体模式”等一系

列相关对策的出现，改善了后义务教育体育人才培养

模式单一的现状，为运动员中期分流、就学就业提供

了政策性的帮助[9]。事实上，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是

极少数运动员，且因为学力良莠不齐，难以适应高校

的学习要求，导致厌学、混学，无法正常毕业。基础

教育缺位于综合教育的整体，运动员后期发展乏力问

题应得到足够重视。 

3)教育系统、体育系统职能协作尚处初级阶段。 

体育和教育分属两个行政部门，实行体教结合、

落实综合教育的关键就是两个部门间的协作。目前对

于符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教育标准、教学大纲、

教材和课程体系；结合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，

强化体育职业培训；各阶段学生的适时“分流”，对不

能成为尖子运动员的学生进行体育职业技能培训；为

体校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制订新政策，通过高校办高

水平运动队渠道进入大学、单招渠道进入大学、进入

普通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和高等体育职业技术院校学习

等工作，是两个部门需要共同协商完成的。由此看来，

现阶段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职能分工不明确，不能切

实、有效发挥各系统功能的作用，运行机制平台建设

拖沓，总体呈现“杂”、“散”的特点，资源整合还不

到位。 

4)运动员分流覆盖面窄，运动生涯规划机构缺位。 

全程性的运动员运动生涯规划教育研究滞后，尚

未彻底解决运动员各个阶段安置问题[10]。目前，基础

教育阶段被淘汰的小运动员，继续学业保障困难。18

至 22 岁左右的运动员，通过运动技术学校、体育院校、

普通高校等渠道，实现高等教育阶段多向分流成为我

国运动员安置工作的主流形式，与之匹配的法规政策

相对健全。但通过政策倾斜使退役运动员继续学业不

等于妥善安置，就学就业过程中的政策辅助略显不足。

未能进入高等学府的现役运动员因年龄、心理、学历

以及家庭等因素的制约，以及在役期间就业技能培训

和个人发展规划的空白，无法使其通过相关政策得到

二次就业。 

 

4  对策 

4.1  综合教育体系构建的竞技整体化教育思路 

中国特色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需

要顺应我国现行体育体制发展和相关教育资源配置，

综合考虑区域经济文化特点、运动员成才规律、区域

项目布局以及各级学校教育情况等多个要素。 

从宏观层面上看，体育管理部门与教育部门应协

力把握好运动员培养脉络。2008 北京奥运后，我国竞

技体育举国体制将被赋予新内涵，培养具备综合素质

的体育人才的途径也逐渐多元化。贯彻科学发展观的

重要指示，构建适应新时期的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。 

从中观层面上看，竞技运动与各级学校要充分优

化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并形成合力。学校应该在培养

高水平运动员上发挥更大作用。中小学基础教育因体

育系统自办的局限与封闭，迫切需要学校教育职能的

回归。高校尤其是高等体育院校应真正建立竞技、人

性、奖牌、文化等要素的有效整合平台，充当专业竞

技体制基地，二者因整合科技资源、锤炼核心竞争力

而实现双赢[11]。 

从微观层面上看，运动训练与文化课学习应在适

宜的模式下得到同步发展。不同类别、不同学历阶段

的运动员综合教育模式不能简单套用现有应试取向的

普通教育模式。要根据其身心特点、运动项目的训练

规律开发相应的教育模式，实现左右互动、上下衔接。 

4.2  为竞技的整体化教育设想提供制度保障 

改革现行的运动员基础教育由体育、教育等职能

部门分管体制，使之统一纳入教育体系。贯彻和实施

运动员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与教练员以及运动队领导责

任挂钩的管理制度，修订、补充运动员参赛资格与完

成“普九”教育相对应的竞赛管理办法，研究并开展

适应竞技体育、文化教育发展规律的多样办学形式，

确保青少年运动员基础教育落到实处[12]。体育院校作

为高等教育阶段运动员发展的核心力量离不开政府以

及教育、体育管理部门的支持。应围绕我国宏观体育

事业规划与政策制定，通过建立健全高等院校招收安

置运动员的法律法规来保证良好的竞技整体化教育发

展环境。创建运动员各阶段运动训练与文化学习、竞

技运动与各类学校、体育管理部门与教育部门双效互

动机制，为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

度保障。 

4.3  优化整合文化和体育教育资源 

我国文化教育和体育教育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是各

级各类体育人才自身聚集发展动力的形式之一，也是

未来我国体育人才保障方针政策的基本导向[13]。就运

动员综合教育体系构建中对分流格局的审视，应该基

于文化、体育资源的基础、投入、发展风险的综合视

角。各级学校和相应阶段体育部门资源优势不尽相同，

但都具有共同的特性，具体体现在资源的先进性、集

团性、迁移性、合力性、动态性等方面。打破两系统

资源的条块管理，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和需要，调节

各组织结构中教育资源与体育资源稳态的实现。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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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两种资源的顶端优势，将良好的学习氛围、多元

人文交际环境、合理的师资配备、完善的硬件设施、

科学的训练机制、广泛的社会关系作用于运动员综合

教育与安置工作中，帮助运动员在教育领域、体育领

域和社会其他领域实现分流“多通道”。 

4.4  建立专业化运动员职业规划机构 

借鉴国外体育发达国家先进的运动员保障计划，

重视专门的运动员人生方向设计和运动生涯规划教

育。独立的运动员职业规划、就业指导、职业培训、

就学推荐以及相关立法机构的确立，能有效充实综合

教育体系的内涵。通过建立专属于教育、体育系统或

附属于二者联合体的专业化运动员职业规划机构，根

据各个阶段不同年龄层次运动员的需要，设置相应职

业辅导、咨询交流站，既要有实体工作办公室，也要

依靠网络进行教育宣传，提供职业生涯和就业方面建

议，帮助即将退役运动员做好就业准备或在役期间以

灵活的方式成功分流。尝试引入职业发展顾问，寻找

运动员的个体特征和职业需求结合点，为其制定职业

发展的长期计划。基于运动员年龄阶段的不同、阅历

的差异、所在地域的迥异、社会资源丰富与否等因素

的考虑，专业机构还要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。不论是

教育系统或是体育系统，对类似机构的发展应长抓不

懈，并积极寻求系统间的合作，及时协调矛盾使之发

挥应有的社会效应。 

 

我国运动员综合教育体系构建的竞技整体化教育

思路，强调的是体育领域教育资源和非体育领域教育

资源的充分结合，作用于运动员人生发展始终。利用

不断变化的教育结构和内容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教

育手段和形式，对竞技体育人才进行学历教育、专业

教育和职业培训[14]。培养从重视专业知识、专业技能

的培养，走向重视基础、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、

重视思想道德以及良好品质，培养出符合新经济时代

发展的“综合型”竞技体育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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